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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校应当将下列容易发生火灾，一旦发生火灾可能严重危及人身和财产安全的部位确定为消防安全重点部位，并设明显的警示标志，实行严格管理；
  1、体育馆、报告厅、学生活动中心、食堂等公众聚集场所。
  2、图书馆（阅览室、资料室）、档案室。  
  3、重点实验室、危险化学品仓库。
  4、变配电室。
  5、网络管理中心、计算机管理中心。
  6、对消防安全有重大影响的部位。
二、学校应当对动用明火实行严格的消防安全管理。禁止在具有火灾、爆炸危险的场所使用明火。明火作业应当经单位主要负责人批准，并办理动火证，动火证应当注明动火地点、时间、动火人、现场监护人、批准人。动用明火应当落实消防措施。
三、下班后，应当切断工作场所的电源，学校拉接临时电源线须经单位安全部门审核批准。
四、学校应当保障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并设置符合国家规定的消防安全疏散指示标志和应急照明设施；定期对消防设施和器材进行维护保养、更换，保持防火门、防火卷帘、喷淋等设施完好有效。严禁下列行为：
  1、占用疏散通道。
  2、在安全出口或者疏散通道上安装栅栏等影响疏散的障碍物。
五、学校应当根据消防法规的有关规定，设立义务消防员，配置消防装备、器材，并组织开展消防业务学习和灭火技能训练，提高预防和扑救火灾的能力。
六、任何部门、个人不得损坏或者擅自挪用、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得埋压、圈占消火栓，不得占用防火间距，不得堵塞消防通道。
七、学校可根据建筑场所的使用性质、火灾危险性、可燃物数量、扑救难易等因素，足量配置相应类别的灭火器材。
八、举办大型活动应当制定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落实安全事故防范措施。
九、学校根据学生不同年龄层次和特点，安排消防知识教育的内容和课时；结合“安全月、安全周活动”、“119消防活动日”和季节的特点，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
十、学校消防安全责任人、专（兼）职消防管理员等人员，按规定定期接受消防安全岗位培训。
十一、学校消防安全责任人或消防安全管理人，应当组织有关部门或人员，至少每季度进行一次防火安全检查，结合重大节日、重要活动和季节特点，开展消防安全大检查。
十二、职能部门和专（兼）职消防管理人员，应当根据不同季节对消防安全重点部位进行日常防火巡查，并做好巡查记录，巡查的主要内容包括：
  1、用火、用电有无违章情况。
  2、疏散通道、安全出是否畅通。
  3、安全疏散指示标志、应急照明、消防设施是否完好。
  4、消防器材是否在位、完整等其他消防安全情况。
 十三、专（兼）职消防管理人员要定期对消防设施进行维护保养，并做好检查保养记录。
 十四、学校对存在的火灾隐患，应及时予以消除，凡能当场改正的火灾隐患应立即整改；对不能当场改正的火灾隐患，应当限期整改：对暂时不能改正的火灾隐患，应制定应急防范措施，尽快落实整改。
 十五、学校建立健全消防安全制度和消防档案，把消防安全工作的考评与奖惩管理结合起来。

